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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由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发布，版权归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所有，任何

组织及个人未经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东粤港澳大湾

区认证促进中心、中国检验有限公司(香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澳门有限公司、广州绿垠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广东华南家电研究院、广东质检中诚认证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苏立明、王吉谭、应晓虹、何晓晖、何竹筠、何建文、林立光、周明辉、丁孝

宇、梁桂洪、朱立超、刘士哲、赖静、王欣、张亮、欧伟杰、包娟娟、陆永驰、万幼敏、骆海彬。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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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根据《湾区认证实施通则 农食产品》要求编制，并与《湾区认证实施通则 农食产品》、《湾

区认证实施规则 水培蔬菜》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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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认证技术规范 水培蔬菜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湾区认证”水培蔬菜种植管理规范。包括水培蔬菜种植要求、水培蔬菜储存、包装

标识和运输，“湾区认证”标志和质量要求，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产品一致性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水培蔬菜产品及其种植基地实施“湾区认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762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T 32950 鲜活农产品标识标签 

T/GDNB 6.2  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平台产品质量安全指标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食物内除害剂残余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CM） 

食品中农药最高残留限量(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11/2020 号行政法规）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植物生长调节剂 

植物生长调节剂，是人工合成的（或从微生物中提取的天然的），对植物的生长、发育具有调节作

用的化学物质，具有与植物激素相似的化学性质。 

3.2 列入湾区认证禁用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清单 

由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发布被列入到“湾区认证”水培蔬菜种植过程禁用的“植物生长

调节剂清单”，该清单会依据法规和标准的更新而更新。  

目前列入禁用的清单包括：用于促进果实膨大的植物生长调节剂：防落素（番茄灵）、苄氨基嘌呤、

矮状素。用于果实转色期促进着色的植物生长调节剂：S-诱抗素。 

3.3 农药 

农药，是指用于预防、消灭或者控制危害农业、林业的病、虫、草和其他有害生物以及有目的地调

节、控制、影响植物和有害生物代谢、生长、发育、繁殖过程的化学合成或者来源于生物、其他天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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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及应用生物技术产生的一种物质或者几种物质的混合物及其制剂。 

3.4 列入湾区认证禁限用的农药 

禁限用农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执行。 

3.5 水培技术 

是一种将作物的部分根系浸入营养液而部分根系裸露与空气中且营养液循环流动的栽培技术。  

3.6 管道水培技术 

是将作物种植在管道中，让营养液在管道中循环流动而提供给作物生长所需的养分、水分等条件，

促使作物健康生长、产量和品质得以提高的一种技术。 

3.7 营养液 

根据植物生长对养分的需求，把肥料按一定的数量和比例溶解于水中所配制的溶液。 

3.8 营养液配方 

在一定的体积中规定含有植物必需营养元素化合物种类和数量的溶液称为营养液配方。 

3.9 营养液剂量 

按照营养液配方规定用量或者根据这些用量而整体增减而配制出来的营养液浓度。  

4 水培蔬菜种植管理要求 

4.1 通用条件 

水培蔬菜种植生产全过程需满足《湾区认证种植通用技术规范 果蔬类种植》。 

4.2 品种选择 

水培蔬菜的品种应综合考虑市场定位、品种特性和气候条件等因素，宜选择丰产性好、品质优良、

抗病抗逆性强的水培蔬菜品种，宜选择脱毒种苗。 

4.3 种植管理 

4.3.1 病虫害的防治，应根据“以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坚持以农业防治为基础、大力开

展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科学合理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进行化学防治的无害化控制原则。种苗

培育和生产过程中，应采取先进的栽培技术和管理措施。水培蔬菜种植过程中，不得使用国家禁止使用

的农药。企业应获取并保留所有投入品登记资料（如农药登记证，肥料登记证），并评估是否可以在水

培蔬菜种植中使用。 

4.3.2 需选择适宜的水培设施与设备，如营养液西槽、育苗设备、培育池和栽培板、加液系统、排液

系统、循环系统等。 

4.3.3 配制水培营养液所用肥料要求：在水中有良好的溶解性，并能被作物有效吸收和利用；微量元

素肥料纯度达到化学纯，大量元素肥料采用优质化肥；不含有毒、有害成分。需根据蔬菜种类和品种的

不同、培育地地理情况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营养液的浓度配比，在栽培管理过程中，需根据蔬菜的实际生

长情况，随时观察，及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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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使用基质栽培且适用时需要对基质进行消毒，应记录消毒地点、消毒日期、所用消毒产品的类

型、消毒方式和操作人员名单。 

4.3.5 基地宜使用加液系统、排液系统、循环系统等进行灌溉，确保水质符合水培蔬菜正常生长发育

需求，保留有效的水质检测报告。 

4.3.6 基地采用环境控制的设施栽培时，应根据水培蔬菜生长发育特点，对环境进行合理调控。 

4.3.7 种植过程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以减少动物活动可能对种植区域造成的破坏和污染，考虑范围应包

括家养畜禽、野生动物，必要时应建立缓冲带、物理隔断等。  

4.3.8 保持每批产品的生产记录，包括管理人员、日常管理任务如播种、移植时间、营养液补充、喷

药等。 

4.4 采收要求 

4.4.1 水培蔬菜采收时，确保所用农药已过安全间隔期。 

4.4.2 水培蔬菜采收前，应自行抽样检测，达到农残快速检测要求。 

4.4.3 应配备水培蔬菜采收专用容器，洁净无污染，内壁光滑不损伤水培蔬菜。重复使用的采收工具

和容器应定期进行清洁维护，必要时进行消毒处理。 

4.4.4 水培蔬菜采收过程中，应注意手部卫生，宜佩戴手套或者指套、口罩。有感冒、腹泻、呕吐等

症状的人员不得参加水培蔬菜采收。 

4.4.5 水培蔬菜采收过程中，要将根系周围的烂叶、黄叶去除。 

4.4.6 保留水培蔬菜的采收记录，包括采收地块（或棚号）、采收品种、采收时间、采收量等。 

4.5 可追溯要求 

应建立并实施可追溯性系统，能够有效运行以确定产品在种植、采收和运输的各个范围内的活动，

确保能够识别产品批次及其与原料批次、生产和交付记录的关系，应按照规定的期限保持可追溯性记录，

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5 水培蔬菜储存、包装标识和运输 

5.1 储存、包装要求 

5.1.1 应有独立、安全的储存场所和设施，储存采收后的水培蔬菜，储存场所应有虫鼠害防控设施。 

5.1.2 宜采用冷藏方式进行短期储存，温度控制范围 2℃～10℃，如采用冷藏方式应有温度监控设施

和书面记录。 

5.1.3 建立和保存水培蔬菜的出入库记录。 

5.1.4 应有专用的包装场所，配备操作台、电子秤、照明灯、洗手池等设施设备。包装场所应干净卫

生，采取有效的阻隔措施阻止动物进入包装场所。 

5.1.5 包装材料仓库应独立设置，并保持清洁卫生，防止动物进入。 

5.1.6 包装容器外标识应包括产品/品种名称、产地、生产经营者、生产日期、产品质量等级等，标识

内容和方式符合 GB/T 32950 的规定。 

5.2 运输要求 

运输车辆应清洁卫生，通常为常温运输，适用时宜采用冷藏厢车、保温车或附带保温箱的运输设备，

车内温度宜保持在 2℃～4℃。运输时，不得与其他有毒有害物质混装。 

5.3 “湾区认证”标志和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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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包装上使用“湾区认证”标志的水培蔬菜，必须来自获得“湾区认证”的水培蔬菜基地。 

5.3.2 贴有“湾区认证”标志的水培蔬菜，质量要求：符合该种蔬菜品种的质量标准要求。 

5.3.3 水培蔬菜感官要求：应该具备该种蔬菜品种应有的形状、色泽和味道。 

 

6 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 

6.1 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 

水培蔬菜产品质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定，检测项目应包括企业声称的水培蔬菜质量内容、

农药残留、污染物指标等，检测项目必须符合GB 2762、 GB 2763的规定。同时必须满足“香港规例第

132 CM章/香港规例第132 V章/香港规例第132 AF章”和/或“澳门第 11/2020 号和第 23/2020号行政

法规”的规定，采用“就高不就低”原则确定限值标准。 

申请湾区认证的水培蔬菜应按照本文件附录A规则列出的抽检项目清单进行检验。清单应覆盖企业

承诺的所有产品类别和认证单元，检验应每年至少一次，由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经过综合评

估后确定检测机构实施抽样样品的检测，如果指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不能满足检测需要时，可以选择其

它的检测机构，检测机构应依法取得CMA资质，且检验检测项目参数在CMA资质认定能力附表内。注：检

验检测项目参数依据香港、澳门标准或其他原因而未列入CMA资质认定范围时，检测机构应满足ISO/IEC 

17025《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相关规定，且检验检测项目参数在认可的检测能力范围内。 

抽样检测项目技术要求参照本技术规范执行。当产品检测个别限值不合格,可再次作产品检测(复

测),当复测后限值仍不符合相关标准时,判定该产品为不合格品。 

6.2 产品一致性要求 

企业应建立并实施关键要素变更控制程序，确保变更不会影响产品对认证要求的符合性及产品的一

致性。可能影响产品的符合性或检验样品的一致性的产品变更，应向认证机构申请并经批准后方可实施。 

认证产品一致性要求的主要内容有:产品品种、种植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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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现场审核与抽样检测技术要求 

本章节适用于指导湾区认证机构实施“水培蔬菜”认证审核技术指南，也适用于申请“水培蔬菜”

生产经营企业明确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相关要求。 

一、现场审核技术指南 

项目 符合情况 

1) 通用条件 �是  �否  �不适用 

2) 品种选择 �是  �否  �不适用 

3) 种植管理（包括病虫害防治、水培设施设备管理、水培营养液

管理、批生产记录等。） 
�是  �否  �不适用 

4) 采收要求（包括收获、采后处理、采收记录等。） �是  �否  �不适用 

5) 可追溯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6) 储存、包装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7) 运输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8) “湾区认证”标志和质量要求  

9) 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包括抽样要求、质量监控要求等。） �是  �否  �不适用 

  

二、抽样检测技术要求 

认证机构应基于风险评估的原则，综合考虑了农作物种植生长过程中的特性，包括基地环境、投入

品管理、交叉污染预防等因素，落实生产企业主体责任，应形成抽样检测项目清单，包括但不限于下述； 

a. 应包含粤港澳三地污染物限量指标； 

b. 应包含过往连续 2 年“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中风险监测项目的要求； 

c. 应包含企业承诺的检测项目（如企业承诺的检测项目不超过 10 项，则全部列出；如企业承诺的

检测项目超过 10 项，则从企业承诺的检测项目挑选不超过 10个项目组成项目清单，该清单应覆盖

企业承诺的所有产品类别。）； 

d. 应结合企业认证申报产品种植生长过程中植保产品带入残留的风险； 

e. 应抽取部分港澳强制性规例的检测指标要求列入抽样检测项目清单。 

 

 

三、抽样检测采信原则要求 

认证机构应对认证委托人提供的，用于采信检测结果的检测报告进行评估，检测报告采信评估要求

如下： 

1、原则上认证机构采信的检测报告应有CMA资质或CNAS认可（涉及港澳规例的测试报告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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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提供的检测报告，有两种及以上检测结果不在同一份报告中，且这些检测结果有技术关联

性和相互影响的，认证机构不应采信这些检测结果； 

3、企业提供的检测报告有多份，且每份只能覆盖部分本规范检测技术要求的，认证机构可采信其

检测结果，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抽样检测； 

4、采信的检测报告应为1年内同类别产品（仅限于工艺和配方一致，包装规格、形式不同的产品）

有效的检测报告。 

5、应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对拟采信的检测报告实施风险分析，对虽符合上述采信条件但仍具有采信

风险的检测报告及项目应不予采信。 

四、产品应满足的技术标准、法规规例要求 

1）申请湾区认证企业申请认证的产品应满足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和农药残留限量的技术要求； 

 

2）产品质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定，检测项目应包括企业声称的蔬菜质量内容、农药残

留、重金属指标等，必要时包括微生物指标。农残检测结果必须符合 GB 2763 的规定，对于无农残限值

规定的，检测结果可参考 T/GDNB 6.1 执行。同时必须满足“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和/或“澳门第 11/2020 

号行政法规”的规定。 

  

检测项目类别 国内法规标准 香港规例 澳门规例 

污染物限量 

（如重金属等） 
GB 2762 

香港规例第 132V 章 

香港食物杂质（金属杂质含量）

规例 

澳门行政法规 23/2018 

号澳门食品中重金属污染

物最高限量 

农药残留限量 GB 2763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香港食物内有害物质规例 

澳门行政法规第 5/2013 

号食品中禁用物质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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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水培蔬菜分级管理要求 

本章节适用于水培蔬菜生产种植企业实施湾区认证分级分类管理的基本要求，根据水培蔬菜的质量

安全要求，水培蔬菜湾区认证从高到低分为金标、蓝标、绿标三个等级。 

水培蔬菜种植加工过程应满足《水培蔬菜湾区认证技术规范》的要求。 

水培蔬菜“湾区认证”产品分级质量要求 

等级 

质量要求 

植物生长调节剂
a 

污染物限量 农药残留 

金标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蓝标 不得检出 其中一项未检出 

绿标 不得检出 
符合国内港澳三地法规

要求 

符合国内港澳三地法规

要求 

a
指本技术规范3.2中列入湾区认证禁用的植物生长调节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